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东政数函〔2022〕30 号 

 
关于报送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20220346 号提案会办意见的函 
 

尊敬的吴洋委员： 

由您提出的《以供应链金融巩固产业链配套优势 推动万亿

新起点上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根据提案内容，关于“政

务数据共享”的相关建议涉及我局工作职能。经认真研究，我局

答复如下： 

我市从 2019 年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从数据、系统和机

制上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有效支撑“数字政府”应用创新和

业务协同。在数据共享机制上，我局先后出台实施了《东莞市政

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行）》《东莞市政务数据治理及应用

2020 年（第一批）工作方案》《东莞市政务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指

南》《东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有序推进数据的汇聚共

享。在平台搭建上，2020 年市政务数据大脑（一期）项目已完

成“一湖四平台”（数据湖、大数据基础平台、大数据汇聚平台、



大数据治理平台、大数据服务平台）及数据分析应用、数据标准

建设。目前正在推进市政务数据大脑（二期）立项，进一步完善

数据底座功能。在数据汇聚共享上，目前市政务数据大脑实现

74 个单位 344 个信息系统的对接，已汇聚共享政务数据达 300

亿条，基本打通省、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初步建成人口、法人、

社会信用、电子证照四大基础信息库和 38 个应用主题库。信用

基础库已汇聚 86 个部门共 835 个数据目录 7.91 亿条数据，水、

电、燃气等数据达 1.10 亿条，司法、生态环境等政务数据已实

现汇聚共享，相关数据已同步在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和市政务数据

大脑编目共享。 

下来，我局将从机制、标准和技术等方面全面加强各级各部

门的数据汇聚共享，推动将政务数据共享工作纳入数字政府系列

政策审计内容，落实各级各部门数据共享责任，加强市镇两级政

务数据协同。一是加快出台《东莞市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

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实施方案》《东莞市公共数据管理办

法》等文件，进一步强化制度规范建设，规范数据共享开放利用。

二是加快市政务数据大脑二期建设，全面提升数字集团运营能力，

以业务应用场景为主要方向，强化数据共享和数据治理工作，满

足供应链金融业务需求。三是可借鉴政银互动示范试点应用项目

做法，通过政务数据、银行数据的联合建模，形成标准化、专业

化的个人及企业公共信用评分模型，利用数据“可用不可见”的



安全应用机制，实现行业数据互联互通。 

 

 

 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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